附件1

深圳市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公示制度
（征求意见稿）

为规范本市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的公示工作，接受社会监督，提升政策执行透明度，引导和激励用人单位积极履行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社会责任，根据《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粤财社〔2017〕51号）《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深残规〔2025〕1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公示目的
通过公开用人单位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情况，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督促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安排残疾人就业，发挥正向引导与激励作用，对依法履行义务、表现突出的用人单位予以社会认可，营造促进残疾人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公示内容
公示信息来源于“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由深圳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集中对全市用人单位以下信息进行公示：
（一）用人单位名称；
（二）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以“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系统为准）。
三、公示时间与平台
（一）公示时间
每年集中公示一次，具体时间以公告为准。
（2） 公示平台
在深圳残疾人网进行公示。
四、隐私与权益保护
公示内容以用人单位法定义务履行情况为限，严格保护残疾人职工个人隐私信息，不得公开其姓名、残疾类别等个人敏感信息。
五、附则
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调整，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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